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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接
受
一
項
三
年
長
合
同
提
議
，
在
駭
合
同 

下
，工
人
工
資
比
前
增
加
白
份
之
三
于
一
。 

國
際
電
器
工
人
兄
弟
會
二
六
四
分■
指 

出
，
縛
工
人
投
票
後
，
以
二
佰
四
十
七
累
對

3

4  7

九
十
人5$，

接
受
公
司
方
面
規 a
，
全 «
工
1 

人
巳
於
週
术3 •
恢
復
丄
伸
，
核
公
司
于
年
口

5  

恢
復
冨
生
僅
翎
力
。 

，
。- 

該
能
工A
於
四8
二
十
一
日
图
，3
支
M 

持
佰
份
之
二
十
九
两
牛
內
加
薪
要
求
，
共
同

3

發
61籠
工
。

6
新
合
同
下
，
女
工L
查
由
每
小
時
二&

元0
七
分
增
至
二
元 A
角
七
，就
，男
工
如
我
一 

術
人
俄 M9E
三
元
灰
角
九
分
增
笔
四
元
八
角 

二
分
。

伐
木
區
森
林
生
大
火 

1  

水
弾
飛
機
前
往
助
救 
~ 

(
爵
威
侑
湖
职
一
離
此
間
西
裡
三
十
里
一 

的 
一 佰 

111十
公
畝
森
林
，
外
週
末
繪«
 生
火2 

警
，
水
彈
機
飛
住
協
助
滅
火
，
現
火■勢
蔓
延

j  

速
改
已
降
低,
金
加
滅
火
工
作
者
達
一 
佰
人
一 

施 ®
拉
比
治
有
限
公
司
發
言
人
指
出
，
『 

核
批
水
彈
飛
機
襄
由
林
亞
板B
及
城
中
利
南
一 

地
，
水
彈
府
機 
繼
續
以
助
滅
火
工
作•
直

f  

至
大
火
撲
滅
晩
止
，
該
公
司
一
該
區
内
逆
日- 

伐
木/
程
。
餒
大
火
，
於
去
週
前
枝
現
，«

『 

附
近
丄
廠
丄
你
人
恨
，
已
隨
甲
學
備
歐
退
，~ 

恐
防
大
火
突
広
燃
至1
廠
偃
，發
篇&
籍
蛇
一 

於
風
力
所
效
，故
火
勢
爲
秒♦

、 

焚
燉
救
傷
隊
大
厦
案
、 

消
防
局
疑
0

人
放
火 

|
(
雲
訊)
一 名
消
防
局
詞
資■
稱
、前
. 

/
週A
在
喚
何
翰
救
傷
險
訓
練
大
厦
火
警
宾
疑~ 

伽
有
人
設
計
者
。

- 

發
言
人
指
卅
，
假m
該
火
警 

1»是
爲
人

X  

所
距
，
該
大
厦
决
不
係
育
人
警
事
停
，
他
指

2  

冃
111 消
防
局
所
考
盧 
或
調 

S- 
，
此
埸
大
火
定
〔 

育
人
放
火
遣
我
。
•

•

2  

技
戈
火
我
清
俄
畤
發
嗜
，.大
廈
內
一
百" 

弍
十A
幸
能
安
全
通
加
，
消
皆
經
三
小
時
士 

後
，
产 

19 大
火
換
礎
，。 

- 

發
言
人
文
僧
，
該
大
火
於
一
一
棲 
一 空
房 
一 

內
燒
包
，
他
相
信
自
人
在
顔
樓
内
放
火
，及
宀 

至
火
勢
燃
及
其
他
部
傍.•
才
始
發
覺
。
•
一-- 

:
美
摩
利
士
烟
草
公
司
」 

欲
購
買
加
勘
釀
酒
廠
一 

(

*:.
   
朗
都

An拿
K'
et底 
一
加
拿
大
釀
酒 

自
限
公
司
驚.拳
、
暗
轄
別
歯
門
會81

後
， 3
 
二

8
 美
國
叩
腊
摩
柳
士
烟
草
公
司
礎 A
購
買*
一

@-表
任
何
消
息
，
摩
利
士
公
司
欲
購
買
該
醒
届 

酒
廠
佰
份
，一
伍
十
府
界
严
：
k
:
K
 

.，"
$-■ 
利/
m
於
前
週H
發
表
tt 消4
後
』

，
該
公
司
經.理
則
絹
，第
公
司
福
向
俄
酒
廠 

股
東
發
出
函
件"
正
式
提
，出
驕
買
問
題
。 

升
摩
四
七
公
司
提0
中
，
欲
以
每
十
二 

元 
一 媵
價 

fa 
，
購
買 ̂
酒
廠
股
票
，
全
部 a

3

項
將 S
 宣
億
三
千 S
 元
。

， 
于
屮
週
力
時
，
摩
利
士
公
前
仍
及
我61一  

際
同
提
出
正I
  

S

 求6  

」

假
期
後
无
氣 
晴
朗
空
氣
爽 
一 

高
温
度
亠
八
八 
低
温
度 
四
八
一

餘
人
雌
越
，
以
示
骄
頤
作
用
，
希
望
對
方
實 

夏
氏
幷

86:
我
不
但
信
在
越
南
未
能
縮 

行
缩
減
作
我
行
動
。
然
後
照
匿
臣
的
和
験
， 
減
作
戰
行
動
之
前
，
巴»
和
設
能
有
任
何
進 

于
北
越
同
意
互
相
撤
軍5 •
，
再
行
按
期
裁
減 
展
。

、美
軍
離
嗅
。
曾
時
北
越
軍
仆
僅
黑
处
来
國
撤 

在
匿
住
也
計
副
，
建
鑽
在
十
一
一
個
月
内 

退
，
而
且
娶
從
緯
線
甘
度
約
二
百
里
長
的
南 
美
國
與
北
越
白
相
撤
退
主
要
的
軍
隊
，

10.
未 

北
越
分
界
緩
衝
區
撤
退
。 

曾
特
別
漫
出
在
停
戰
之
前
，
雙
方
必
殖
縮
減 

;

夏
里
曼 8
著
名
老
外
交
家
，
由
前
任
聽 
作
戰
行
成
，
藉
以
改
善
和
談
的
氣
氛
。 

統
詹
遜
于
去
年
伍
月
委
任
巴
黎
和
談
大
使
， 

夏
単
曼
認S
 過
去
美
國
宜
佈
停
炸
時®
 

直
至
今
年-
月
匿
臣   

161職
爲
止
，
最
近
按
見 
，
北
越
軍
曾
作
部
份
撤
退
。
實
際
上
當
我
們 

記
者
特
約
談
話
，
針
對
匿
臣
的
八
項
和S
發 
仍
施
用
最
大
軍
事
壓
力
味
，
办
不
能
希@
越 

表
意
見
，
可
自
要
互
相
縮
減
越
戰
行
動
，美 
共
停
止
作
戰
。 

!

夏
里
曼
認
爲
美
先
撤
兵
五
萬
離
耙
促
進
和
談 

(
華|

美 B
社
爾)
前
任
巴
黎
和
験 
國
先
須
腿
取
更31

口
效
旳
擁
霞
地
位
，
及
爰 

美
大
使
夏
里
号
最̂

發
表
言
前
，
謂
美
總
統 
求
共
方
採
取
同
樣
的
田
應
行
動
。
此
貫"
e
 

匿
臣
應
首
忘
下
令
越
戰
前
線
笑
軍
撤
減
伍
萬 
和
談
旳
必
需
步
驟
。

經
五
個
月
後
，
飛
行14M

一，千
七.百
萬
旅
 

♦ ♦• 

-  

-
-
-
:
 
-
-

H
J
H

程
抵
達
金
缄
。

，

美
喋
重
修
訂
入
息
稅

(
華
盛
頓
加
享
大

)IH:電
)
美
电
政
府
統 

計
表
顯
示
，
在 
一 九
六 
七
年
時
，
共
有
三
百 

八
十
一
名
美
國
人
，
入
息
最
少
建
十
萬
元
，

一
副
首B
^
^
^
A
H
E
W
^
^

，目
前 

焼
arls
画
已
見
好
傅
，
但
各 W
戒
嚴
法
令
仍 

須
逐
步
解
除
，BE

何
時
恢
復
疋
常
狀
應■ 

篇
未
能
預
料
。

于
斌
主
敎
訪
加
東
前 

指
承
認
中
共
將
自
擾
. 

(
華
盛
頓
步
日
美 

IIS社
電1
羅
編
天
主 

敎
中
國
南
京
敎
區
逃
亡 
用
紅
衣
主
攻
于
斌
， 

六
十
八
歲
，
今
日
在
此
間
發
表
言
論
，
謂
个 

論
加
拿
大
成
意
大
利
承
認
中
共
政
權
，
均
是 

自
尋
煩
擾
，于
舐
將
於
明
日
親
訪
加
東
都
朗 

度
，
幷 

11彼
抨
非
總
統
，
外
交
部
長
或
將
領. 

，
不
想
批
評
政
治
關
係
， 

19中
國
大
陸
三
百 

萬
天
主
教
徒
遭
支
很
多
痛
苦
，
凡
屬
中
國
之 

友
小
承
認
感
迫
者
禽
佬
。

但
却
繳
納-
仙5^<

息
稅
。

官
方
方
計
算
出
共
自
二
百
二
十
萬
人
， 

入
息
低
過
窮
人
的
水
埠
，   

S
批
人
士
入
息
每 

年
少
過
一
一
千
一-
白
元 -

匿
臣 «
統
，
其
最
近
曾
直
佈
修
改
入
息 

稅
計
制
，
該
入
息
稅
躍
準
於
一
九
二
二
年
訂 

立
，
當
時
以
五
萬
元
入
息
善
，
抽
百
份
之 
一 

入
息
税
自
標
準
，
超
過
此
敷
字
者
抽
百
份
之 

二
入
息
稅 
匿
臣
曾
謂
他
国
注
可
便
入
息
稅 

負
一 
件
流
行
的
東
西
，
但
他
可
使
入
息
稅
較 

以
往
公
中
。

餘

來西亞暴亂 - 週拘M

.;

受

(
吉
隆
坡
廿B
路
透
社
電)
用
來
西
邛
首
帯
拉
曼
今
日
組
轍

1  
個
種
疾
混
台
句
新
內
閣 

，
配
合
最
近
成
立
的
全
國
緊
急
行
動
委
員
曾
，
以
應
皆
有
關
一 
過
來
華
圈
族
鬥
暴
亂
的
局
面 

拉
曼IS

導
執61

的
華
馬
印
三
族
同
盟
黨
收
週
前
大
選
後
，
因16

員
席
位
大
減
发
華
人
宣 

佈
退
出
政
府
的
隸■
，
引
图
華S
8
族
血
鬥
。官
方
領
吿
暴
亂
産
亡
一
百
五
十
二
人
。 

副
首
相
拉
藤
克
曲
導
全
國
緊
念
行
動
委
員
會
凍
施
戒
嚴
比
令
，
今
日
在
吉
隐
坡
城
内
及 

躍8
的
沙
倫
高
省
，
又
拘
浦
八
十
六
人
，
統
計
自
赧
月
十
三
日
開
始
暴
亂
以
火
，
死
後
拘
捕

111

千
四
百
四
十
二
人
。

同
盟
黨
草A
鑒
段
此
大
選
僅
得
卜
三
議 

席
，
比
较
上
屆
減
少
廿
席
，
認81  

11 鷹
已
不 

獲
草
裔
選
民
的
支
持
，
遼
宣
佈
不
合
興
政
府 

工
作
職
位
。

在
今
日
首
相
拉
曼
所4
佈
的
新
内
閣
名 

單
中
，
仍
包
括
有
四
位
華
人
閣
員
，
均
用
無 

實®
的
不
管
部iK

。
副
首 «
拉
藤
克
兼
任
圜 

防
部
長
，
及
代
理
財
政
部
長
。

黒
來
西
亜
全
國
華
人
會
館
主
席
陳
修   

(H 

(
縛
音)
，
原
任
財
政
部
長
， 8
吿
辞
職
。 

陳
氏
亦
被
委
任
全
國
緊
焼
内
動
委
員
會
八
位 

委
員
之 
一
。

首
相
拉
曼
則
兼
任
外
交
部
長A
文
化
靑

蘇
聯
太
空
船
抵
金
星 

發
回
電
訊
報
吿
奇
熱 

■
《
莫
斯
科
笑
幅
社
電2

蘇 
31 塔
斯
融
報 

導
指
出
，
蘇 »
大
空
船
曾
星
五
號
， 
於
濶
來 

時
已
飛
抵
金
星
附
近
，
並 6
五
丁
三
分
別
內 

，
向
地
球
發
阊
有
關
金
星
大
氣
層
報
吿
。 

塔
斯
社
箱
在
金
星
五
號
發
囘
亀
波
中
， 

顯
示
金
星
大
气
層
十
分
熱
，
此
外
鹿
繼
續

101 

蘇
期
太
空
站
發
囘
有
關
金
星*
面
俏
息
。 

金
星
五
號»
抵
逢
金
星
is域
畤
，
曾
抛 

下
附IB

品
，85

附
屬
品
有
電
波
酸
囘
金
星
的 

温
喪
，
然
僕
張
開
降
落
傘
，
降
落
於
金
星
表 

面
。•如

崑
日
號
於
一
月 5
日
在
蘇®
升
空
，

▲
一一

年
體
育
部
長
等
職
。

骄
金
增
加
数
字
實
爲
過 

去
薪
生
数
字
百
份
之
十
六
， 

共
分
兩
期
完
成
，
首
期
增
薪 

百
份
之
九
，
次
期
增
薪
百
份 

之
七
，
慎8
自
人
稱
，
曼
to 

增
薪
数
字
我silks

份
之
作
九 

，
因
其

8 •
包
括
変
班L
A
薪 

金
，6
高
薪
金
固
整
數
字
及 

長
工
薪
金
等
。

本
市
工
會
爲
級
職
員
戯 

麥
謂
，
此
一
增
薪
數
字
，
與 

.II 圆
間
工
口
的
工
人
相
比
仍

捷
克
嚴
厲
統
制
柄
聞 

五
報
停
刊
革
一 
編
輯 

A
布
拉
格
路
日
計•
電
)
又
有
一 
名
捷
克 

報
紙
編
輯
， 4
新
的
新
聞
制
度F
、
失
去
他 

的
職
位
。
酸
制
度
施
行
後
，
限
令
五
間
出
版 

物
停
刊
，f

迫
令 
一 位
編
輯
辭
職
。 

捷
克
洪
霞
報
指
出
，
作
施
斯
基
布
道
維 

斯
鎮
編
輯
駅
士  

®

，
因
没
控
制e
保
上
的
政 

泊
新
聞
，
而
被
報
方
革
職
。

被
停
刊
的
近
刊
物
中
，
兩
間
遭
受
無
限 

期
停
刊
，
另
三
間
則
限
令
停
邦=
一
個
月
。 

又
勞
工
臨
編
輯
，
則
於
上
過
末
自

111 提 

出
辭
職
，
因
他
刊
出
一 
新
聞
後
，
即
受
到
猛 

烈
批
評
，
無
奈
提
出
辭
呈
，
捷
政
将
自
實
行 

此
新
制
度
後
曾
呼
籲
報
人
極"
支
持
政
府
。

差
甚
遠
，
此
外
比
本
省
同
一 

技
術
工
人
工
資
亦
相
差
很
遠
，
他
乂
謂

til許 

此
工
資
斂
字
庄
加
東
地
區
適
用
。
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用
械
士
，
經
投
累
桔 

果
，
旳
以
二
一
對
一 
之
比
通
過
此 
一 合
約
，
機 

械
士
工
會
員
工
酸
四
月
弍
十
日
開
始
罷
工
。 

成
麥
謂
此
新
分
約
對
卑
詩
省
工
人
沒
有 

多
大
利
益
，
但
對
具
他
各
省
工
人
，
却
收
到 

相
當
姿
果
。
，

中
央
財
長
在
國
會
稱 

下
月
公
佈
新
預
算
案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
：e

電
)
加
拿
大
財
政 

部
長
賓
臣
稱
。
他
將
於F
月
期
間
提
出
另
一 

預
算
室
報
吿■
財
長
書
宣
佈
中，

38

指
出
此 

一 預m
y

公
侑
日
期
。

財
長
對
加
拿
大
前
胃
相
戴
筋
碧
架
査
間 

下
月
期•
否
公
佈
演
算
賢S*，

做
在f
議
院 

作
簡
單
客
覆「IS」

，
該
舊
演
算
案
於
壹
玖 

六
八
年
拾
月
廿
弐
日
公
佈
，

戴
書
架
曾
为
間
該
新
值
算
案
，
是
否 

有
包
括
控
制
通
像
膨
眼
的
方 S
。

豚
辰
其
答
覆
時
謂
，
戴
先
生
請
融
等
发 

察
閱
秒
提
近
方
預
算
案/ 
但
亦
無
指
出
新
預

算
案
内
容
.。

!:/

甲
央
撥
農
塲
給
省
府
「 

二
用
作
敎
養
呆
童
經
費. 

X

温
寧
朗)
中
央
政
府
最
近
前
寿
腰
提 

議
♦
科
用
政
府
任
史
密
特
的
育
業.，僧
爲
缴 

導
兒
童
智
慧
發
育
不
健
全
學
校
及
輔
助
其
家 

庭
。

該
提
議
在
卑
詩
省
兒
童
智
慈
小
健
全
協 

會
年
會
上
公
佈
。
該
議
案
由
木
尼 

18實
及
詩 

磨
匾
便
會16  

M

皮
魯
時
發
表
。

皮
製
特
稱 
該
史
密
特
的
六
十
叁
公
款 

建
築
々
農
塲♦
將
給
予
省
府
作
爲
敦
導
智
慧 

有
問
題
定
童
學
校•
租
金
爲
毎
年 
一
元
。 

他
又
稱
，中
央
政
府
因
接
納
衛4 
和
社 

會
福
利
部
長
要
求
，故
在
此
多
會
上
發
庚
此 

消
息
，
他
又
謂
己
與
卑
詩
省
小
管
部
長
在
處 

理
移
交
手
續
。

闌
古
電
器
廠
髓
工
案 

週
末
解
决
今
晨
復
工 

(
雲
訊)
蘭
古
電
器
公
司
罷
丄
工
人*

(
震
飢)
在
玄
埠
工
作
的
加
拿
大
航
空 

公
司

68 械
士
，
已
於
今
日
八
時
起
恢
復
工
作 

，
首
班
飛
懐
於
下
午
畤
離
開
雲
埠
。

雲
埠
航"
服 »
員
分
會
員
工
，
於
段
票 

中
，
以
一
百
四
十
位
票 #

一
百
三
十
一
票
， 

接
受
該
項
爲
期
廿
六
個
月
合
同
，
在
此
合
同 

下
，
各
国
工
薪
金
由
毎 
小
時
式
元 三
角
三
分 

增
至
四
元
六
角
九
分
，
遏
去
薪
金
由
每
小
時 

弍
元
至
三
兀
九
角
七
分
。

埃
及
婦
女
寰
解
放
 

.五
十
週
年
全
無
生
色 

(
/
羅
咨
透
it電
)
埃
及
婦
攵
，
於
上 

週
未
應
說
他
俏
解
放
伍
十
週
年
紀
念
，
但
在 

解
放
後
至
今6
在
埃
及
政
治
及
經
濟
的
生
命 

線
上
，
仍
房
   

^
革
命
性
轉
缝
。

至
今
爲
平
埃
及
全
國
只
有
血
十
萬
名 

婚
女
有
職̂

^

，
此
一 
ft字，

：5

埃
发
金 

國
人
口
僚
份
专
，
在
國
會
內
，
三
佰
六
十 

席
甲
，
只#
^
  

®

女
任
繕
僞
，
以
前
婦
攵 

在
國 
算
内 

41; 案
席
0
、

.
美
總
統
羅
斯
福
長
子 

爲
家
庭
事
被
人
刺
傷 

(
日
內
瓦
美
聯

；e

商)
此
間
警
方
招
出 

，
美
國
前
總
統
羅
映
疆 5
 子
詹
士
羅
新
雨
， 

在
"
間 6
 家
庭
爭
執
事
佇
，
被A
用
刀"

 

背
部
。警

方
謂
，
此
位
六
十
一 a
前
美
國
會is  

■
傷
勞
嚴
重
，
但
經
醫
生
救
治 

61，
情
况
巳 

比
前
轉
好
，
據
售
再
過
敷H
即
可
曜
院
。 

日
內
瓦
警
務
處 *
9
人
帽
，
根
此
一
意 

外
事
相
中•
警
万
沒
超
訴
任
何A
，
另
詹
士

• 

寝
依
击
飾
)
民
族
亶
領
袖
沙
汗
奴

，
取
消aew

w

傅
統
，允
静
婦
女
參
加
羅

Jgi@
夫
人
則
痛
送
至
療
養
所
。

反
英
遊
日>
根
膚
節
目
中
，
開
羅"
有
此 

- 
象
徵
遊
狱
寸

羅
斯 @
 投
資
公
司 3
3
 人BE

，
他
們
已 

知
詹
十
羅
斯
函
傷
勢
轉
好
侑
况
祐
速
，
相
信 

他
在
一
雨
日
内
即4
承
院■

.
披
頭
四
曾
犯
毒
難
入
美 

(
彝
盛
頓
美
聊
駐
賞)
披
顱
四
熱
門
瘫 

行#
樂
中
置
名
約
翰
関
朗
。
目
前
正6
 趙
求 

美
、
政
府
允
許
，
發
他
簽
證
，
准
他 

885
 美 

國
訪
間
。

更
國
國
抬
院
滔
風
指
出
，
約
翰 

68朗
所

曾
鬱
牙

顧
太
疲8

由
鶯
車
送
院
檢
驗
 

(
曾
逸
寒
職
社
電)
接
受
心 @
移
植 

尹
術
在
世
界
要
雄
存
最
久
拜
傑
好
醫
，
伍1 

丸
歲
，
自
醫
灰
命
他
在
床
上
休
嵐
三
日
後
， 

在
週
末
時
嚼
救
扌
送
并.
醫
院
，
事
前
因 

g
過
於
疲
勞*
爵
经
命
他
眠
床
休
息-
週
。

通
拜
俄
自
人
雨
，
他
天
丈
前
住
醫
院
爲 
一 提
用
申?

已
經
自
開
豆
局
加d
考
慮
中 

接
啜#
克
彝
横
直
，
因
此
，
査@
p
能
在

。

闘
朗
欲 
件
価
月
一
一
十
日
抵SB

美
國
，
他 

此
行
成
非
爲 
公
演
，
純 
ti公
務
词
住
美
國
， 

能
指
二
将
申
請
衣
爻
至
美
口
駐
倫
敦
大
使
館 

然
後
轉
至
美
國 
人
務
院6

約
翰 *
朗
，
曾
因
私
藏
麻
醉
劇■
而
被

8
 中 S
 
口
，.楼 
此
將
拜
保
醫
生
送

0:醫
院,

她
方
指
出
，昆
保 ®
生
情
况
良
好
，
相
信
於 

本
週
内
可
睡
薬
養
。

但
由
彝
窗
醫
生
赴
隔
途
中
，
醫
務
人

員
曾
使
用
鼓
金
設
備
，他
進
、
之
醫
院
即 4 

他
接
裡
換
名
術(
醫
餘
。

?
 
法
庭
方 X
 處
罰
，
根
據■
■
法
律
，
他
不
可 

二
館
進
入
聂
國
。

^̂
^̂

^̂
7̂̂

^̂
^̂

^̂
™

*****̂
**̂

*̂™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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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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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太
箜
船
阿
波
羅
十
號
征
月
飛
行
兩
日
過
中
途

厶

4

-球
至 

>71

(
曉
士
炉
廿
日
美
聯
社
電)
美
國
太
空
船
阿
波
羅(

-i:陽
神)
第
拾
號
於
昨
星
期
日
裝

@
卷
位
太
空
队
升
空
後
，
現
己
渡
過
征
月
的
中
途
，
將
於
明(
星
期
三)
東
方
時
間
四
時
卅 

伍
分
，
即
雲■
華
下
午
一
時
卅
伍
分
，
達

SO月
球
的
背
磴
外
圍
，
開
始

rl=兩
日
爭
的
繞
月
飛 

行
演
習
，以
〕
陣
劃
於
七
月
間
放
射
太
空
船
阿
彼
羅
第
拾
一
號
裝
載
海
位
太
空
人
首
次
登
月 

球
而
鋪
路
。
《

参
太
空
翟
馬
士
史
泰
福
，
約
翰
暘
格
，
耀
展
沙
南
等
今
日
經
過
九
小
畤
的
睡
眠
後
， 

精
神
特
別
淸
肉
，眼
見
白
銀
色
的
月
亮
，
目 
受
傷
者"
均
須
立
即
停
放
，
准
科
檢
査
歔
禁 

標
己
續
漸
增
酔
著
而
趨
於
接
逝
，
幷
與
此 
戰
俘
西 
營
房0

經
常
投
遍
大
批
戰
眸
郵
件
， 

間
地
面
旳
指
誓
聯
絡
，
檢
馳
和
更
正
飛
行 
此
均
在
一
九
肆
玖
年R
內
瓦
會
読
所
訂
定
對

待
戰
俘
旳
傑
停
？

根
歷
最
近
的
報
吿
不
美
國
防
部
長
統
計 

美
軍
戰
俘
參
叁
陸
人)
失
躁
者
玖81

七
人
逸. 

共
壹
叁
零
叁
人
，
其
中
約
有
八
百
飛
行
員
， 

曾
在
北
越
領
空
破
擊
落0
：
一

的
軌
跡
。， 5一

美
越II

統
下
月
會
議 

(
西
貢
普
璞
聯
社
電)
據  

.®貢
政
何 

今
日
公
佈
寶   

-:南
賣
統
阮
文
紹
與
我
總 

統
匿
臣
决
定
皆
月
捌
日
在.距
夏
威
夷
西 - 

壹
点
玖
里
的
香
島
，
舉
行
髙
峯
會
議
，
檢 

酎
越
南
政
策44

美
國
附
部
長
籲
共
方 

釋
整
部
美
戰
越
俘
 

(
季
盛
蟄
職
社
簿)
美
國
防
部
防
拉 

特
昨
發
表
言
章
籲
請
也
越 
/»越
共
譯
放
全 

部
海
軍
戰
俘 v

-< 著
最
低
限
放
要
開
始
根
域 

日
內
瓦
會 1
聲
定
"
人
瀆
標
準
對
待
美
俘 

to特A
霸
待
記
者
會
席
上
宣
佈
，彼 

現
娶
求
共
確
矗
列
舉
美
軍
戰
俘
名
單
・
送 

給
美
政
府
，攀
參
孜
，
凡
有
發
生
疾
病
和

秘
魯
拘
捕
美
國
漁
船

• 
罰
款
萬
五
千
元
釋
放

、(
、利
思
美@
^
9

物
誉
最S
 拘
捕
第 

叁
艘
弟
國
漁
船
，經
船
畏
於
昨
週
未
繳
欠
罰 

瑞
壹
萬
伍
千
元
後
，
始
獲
釋
放
。

、 

據
駐
国
馬
的
農
使
舘
消
息
傷"
股
艘
漁 

船
「
西
王
」
號
曾
群
離
秘
魯
海
岸
廿
伍
里
， 

被
秘
魯
炮
艇
所
拘
捕
，
然
後
押
赴
利
馬
城
西

他
部
的
泰
里
拉
港
。

又
據
秘
魯
命
軍
部
發
表
報
吿
：
該
盾
王 

號
當
時a
離
岸
拾
九
里
。
進
行
非
法
捕
魚
， 

施
曹
海
軍
水
兵
即
登
漁
船
將
其
押
返
泰
里
拉
一 

j
e
n
*
e
-
n
e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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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五初大月用爭酉己


